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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 C B ( 4 ) 7 3 1 / 1 4 - 1 5
號文件  

⎯⎯ 2015 年 1 月 16
日 政 策 簡 報

會 的 會 議 紀

要  
 

立法會CB(4)733/14-15號
文件  

⎯⎯ 2015 年 2 月 9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2015年 1月 16日政策簡報會及 2015年 2月 9
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舉行至今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4)662/14-15(01)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公 共 申 訴

辦 事 處 就 有

關檢討《資助

則例》的事宜

作出的轉介  
 

立法會CB(4)735/14-15(01)
號文件  

⎯⎯ 張 超 雄 議 員

於 2015 年 3 月

2 日 就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資 助 院 校

的 教 職 員 評

核 制 度 提 交

的函件  
 

立法會CB(4)735/14-15(02)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於

2015 年 4 月 1
日 就 張 超 雄

議 員 於 2015
年 3 月 2 日 就

大 學 教 育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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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委 員 會 資

助 院 校 的 教

職 員 評 核 制

度 提 交 的 函

件 作 出 的 書

面回應 ) 
 
2.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上述文件。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 C B ( 4 ) 7 4 8 / 1 4 - 1 5
號文件附錄 I 

⎯⎯ 待 議 事 項 一

覽表  
 

立法會 C B ( 4 ) 7 4 8 / 1 4 - 1 5
號文件附錄 II 

⎯⎯ 跟 進 行 動 一

覽表 ) 
 
3.  主席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建議在 2015年 5
月 11日下午 4時 30分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下列

事項  ⎯⎯  
 

(a)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

計劃；及   
 
  (b) 興建學校的工程  ⎯⎯  
 

(i) 在深水埗海麗邨附近興建 1所設

有 12間課室的輕度智障兒童特殊

學校；及  
 

(ii) 在香港北角百福道前丹拿道已婚

警察宿舍地盤興建 2所設有 24間
課室的小學。  

 
4.  主席表示會與副主席一起參考事務委員

會的 "待議事項一覽表 "，然後決定下次例會的討

論事項，並按此通知委員。委員同意主席提出的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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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經主席和副主席決定後，2015
年 5月 11日舉行的會議的議程於 2015年 4
月 27日隨立法會CB(4)856/14-15號文件發

給委員。 ) 
 
5.  在進行討論前，主席請委員注意《議事規

則》第 83A條。該條訂明，議員不得就其有直接或

間接金錢利益的事宜動議任何議案或修正案，或

就該事宜發言，除非該議員披露有關利益的性

質。他提醒委員須就討論中的事宜申報利益 (如有

的話 )。  
 
6.  張宇人議員提到會議稍後討論的議程第

VI項，並表示由於他不能參與討論，故希望在此

時表明，他和自由黨的議員支持香港中文大學 (下
稱 "中大 ")的擬議基本工程。他亦會以書面確認其

立場，並申報他是中大校董會成員。  
 
 
IV. 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政策  
  

(立法會CB(4)748/14-15(01)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的文件 ) 
 
政府當局作出的簡介  
 
7.  應主席邀請，教育局局長向委員簡介香港

中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下稱 "普教中 ")
的 新發展，詳情載於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4)748/14-15(01)號文件 ]。  
 
討論  
 
學校推行普教中的情況  
 
8.  王國興議員支持普教中，認為這是朝正確

的方向邁進。他亦特別提到東區兩所學校推行普

教中的成功經驗。蔣麗芸議員亦表示支持推行普

教中及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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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田北辰議員表示，據他所知，在小三及小

六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大部分學生使用廣東話而

非普通話進行中國語文科口語和聆聽評核。因

此，小學的普遍做法是僅在小一及小四採用普教

中，而在其他級別使用廣東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讓學生做好準備，應付全港性系統評估。他關注

到，小學不同級別的中國語文科教學語言經常在

普通話與廣東話之間轉換，這無助於提升學生的

普通話水平。  
 
10.  教育局副秘書長 (五 )表示，現時的語文教

育政策，是要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學校可

因應本身情況，選擇廣東話及／或普通話作為中

國語文科的教學語言。學生在全港性系統評估中

亦可選擇廣東話或普通話。就此，教育局副秘書

長 (五 )進一步表示，當局已設立督導委員會，負責

全面檢討全港性系統評估的 "基本能力評估 "。  
 
11.  何秀蘭議員認為，學習中文涉及的不僅是

語言學，還有文化方面，廣東話是 "嶺南文化 "的
獨特元素。如使用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教學

語言，學生未必能夠欣賞 "嶺南文化 "的文學及藝

術方面。何議員關注到，當局因普教中而過分側

重普通話能力，忽略了中國語文及文學的學習。

由於本地大部分教師都操廣東話，她亦關注是否

有足夠的教師符合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資

格。  
 
12.  范國威議員認為，學習普通話與學習中國

語文不能相提並論。他質疑有否具體證據顯示推

行普教中可提升學生的中國語文能力。鑒於在本

地人口中逾 90%使用廣東話，范議員關注到，政府

當局有否採取任何措施，提升學生的廣東話能力。 
 
13.  陳 志 全 議 員 支 持 推 動 學 生 掌 握 兩 文 三

語，但反對推行普教中。他認為可透過其他方法，

例如增加普通話科的課堂時間，以提升學生的普

通話水平。陳議員提到他過往教授有關主持及製

作電台節目的應用學習課程的經驗，特別表明他

關注學生不斷下降的廣東話能力，尤其是誤讀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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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字的情況。他表示，教育局或有需要採取措施，

提升教師和學生的廣東話能力，然後才加強他們

的普通話能力。  
 
14.  黃碧雲議員表示，民主黨的議員支持提升

學生兩文三語能力的政策和母語教學，但反對推

行普教中。她認為推行普教中會影響廣東話的使

用。  
 
15.  教育局局長察悉委員的關注，並重申在現

行的語文教育政策下，政府致力推動學生掌握中

英文的書寫，以及培養學生以英語、廣東話及普

通話有效溝通的能力。與此同時，個別學校可因

應本身情況，例如師資的準備、學生的語文水平

及課程編排等，決定應使用廣東話還是普通話教

授中國語文科。教育局局長認為，推行普教中不

會減低廣東話的使用及重要性。  
 
16.  李慧琼議員表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議

員支持推行廣受家長歡迎的普教中。她認為在選

擇中國語文科的教學語言時，教學語言能否改善

學生的中國語文水平，不應是唯一的考慮因素。

李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就本港推行普教中向事

務委員會提供有關資料，例如使用普教中的中小

學和班級的數目、合資格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

文科的教師人數、進一步加強推行普教中的時間

表 (如有的話 )等。為有助推行普教中，李議員詢問

教育局會否考慮規定所有中國語文科教師均須擁

有使用普通話教授該科的能力。  
 

 
 
 
 
 
 
政府當局  

17.  教育局副秘書長 (五 )表示，對於推行普教

中的學校的中國語文科教師，當局現時並無設定

額外的資歷要求。當局已提供多項支援措施，以

提升教師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的能力。雖然教

育局未有收集所有推行普教中的學校的資料，但

會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提供李慧琼議員索取的資

料。  
 
18.  葉劉淑儀議員表示，對於有意見認為學生

的廣東話能力會因學校推行普教中而被削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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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不表認同。她提到直接資助 (下稱 "直資 ")計劃

下多所著名學校推行普教中的成功經驗及家長的

良好反應，並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從這些學校推行

普教中的經驗，獲得有用的參考資料。  
 
19.  教育局局長表示，據觀察所得，成功推行

普教中的學校的教師在使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

方面，擁有良好的資歷。該等學校亦提供所需的

語言環境，讓學生以普通話溝通。有關學校的經

驗顯示，在教學支援及語言環境方面準備較充足

的學校，可以更有效推行普教中。  
 
20.  馬逢國議員要求教育局提供意見，說明哪

些班級 適宜推行普教中，並詢問該局的意見是

否基於實證。教育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盡早接觸

普通話會對學生有利。事實上，部分幼稚園已因

應本身情況向年幼學生提供普通話學習活動。如

要取得更大的學習成效，學校應考慮在小學班級

推行普教中。教育局局長又表示，在上海舉行的

一個有關語言發展的國際會議上，來自的世界各

地 (包括內地 )的部分專家提出類似的意見。  
 
"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 '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
科 '計劃 "(下稱 "普教中支援計劃 ")的檢討  
 
21.  葉國謙議員同意有需要推動學生掌握兩

文三語。鑒於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下稱 "語
常會 ")以先導形式推出的普教中支援計劃已於

2014年 8月完結，他認為有需要就普教中支援計劃

進行檢討。蔣麗芸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評估在

普教中支援計劃下推行普教中的效用。  
 
22.  副主席強調，學習普通話與推行普教中是

兩回事，而且並無確實證據顯示普教中在提升學

生普通話和中國語文能力方面具有成效。他認為

政府當局有需要檢討在普教中支援計劃下推行普

教中的情況，以及研究使用普通話還是廣東話作

為教學語言會更有效提升中小學生的普通話和中

國語文的水平。范國威議員指出，政府當局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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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普教中支援計劃下用去約 1億 8,000萬元向學

校提供支援措施，便應檢討該計劃的成本效益。  
 
23.  就此，教育局局長表示，普教中支援計劃

於 2008-2009學年起分 4個階段進行，每個階段向

40所學校提供支援。在全港約 1 000所中小學中，

共有 160所自 2008-2009學年起，在普教中支援計

劃下以先導形式推行普教中。個別小學／中學推

行普教中受制於本身的情況，例如師資的準備、

學生的水平和家庭的語言環境等。在普教中支援

計劃下，學校可採用不同模式推行普教中。部分

學校可在一個或以上級別或同一級別的一班或以

上推行普教中。當局已委託本地一所大專院校就

在普教中支援計劃下推行普教中進行追踪研究。

根據初步研究結果，學生減少使用俚語，顯示在

書寫中文方面已有所改善。將學習範圍擴展至課

室以外，例如安排普通話課外活動等，亦十分重

要。他進一步表示，雖然普教中支援計劃已經結

束，但教育局會繼續 (例如透過內地與香港教師交

流及協作計劃 )向學校提供相關支援。  
 
24.  教育局副秘書長 (五 )補充，追踪研究亦顯

示有需要向學校教師提供適當的支援和培訓，以

建立他們以普通話授課的信心和能力。此外，若

小學生有穩固的普通話能力基礎，當他們升中

後，將有助在初中級別推行普教中。關於部分委

員要求提供該大學的研究報告，教育局副秘書長

(五 )表示，教育局會在下月將所述報告呈交語常會

轄下的一個委員會考慮，並會在適當時候公布報

告的研究結果。  
 
25.  馬逢國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是否亦有收集

參與普教中支援計劃的學校的回應。教育局局長

表示，一如部分學校所反映，學生的普通話水平

已有所改進。教育局副秘書長 (五 )補充，個別學校

因應本身的情況推行普教中，故所汲取的經驗各

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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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教中作為中國語文課程的長遠目標  
 
26.  王國興議員從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6段得

悉，普教中是中國語文課程的長遠目標。他要求

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推行普教中的學校數目，以

及達致此長遠目標的時間表 (如有的話 )。  
 
27.  教育局局長解釋，根據教育局的調查結

果，2008-2009學年至 2012-2013學年，推行普教中

的小學和中學的百分比，已分別由 55%及 31%增至

70%及 37%。不過，教育局局長指出，個別學校因

應本身的需要，採用不同模式推行普教中。  
 
28.  黃碧雲議員及何俊仁議員深切關注到，將

普教中定為中國語文課程的長遠目標，可能是基

於政治考慮，以配合內地的語文政策，而非基於

普教中的任何教育效益實證。黃議員認為，政府

應進行公眾諮詢及深入研究，然後才公布普教中

為中國語文課程的長遠發展目標。何俊仁議員認

為，學生的普通話能力可藉很多其他措施提升，

無須單靠普教中。  
 
29.  就此，教育局局長及教育局副秘書長 (五 )
表明，將普教中定為中國語文課程的長遠發展目

標，並非基於任何政治考慮。他們補充，語常會

曾於 2003年建議，在制訂明確的政策和推行時間

表，以供所有學校採用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

教學語言之前，政府須進一步了解學校成功轉用

普通話所需的條件。政府當局會研究推行普教中

支援計劃所得的經驗，然後決定未來路向。  
 
其他事宜  
 
30.  范國威議員提到他上周致主席的函件，並

建議安排公聽會，聽取各界對推行普教中的意

見。主席表示，他察悉范議員的函件，並會在議

程項目 "其他事項 "之下或在日後會議，考慮該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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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黃碧雲議員請委員參閱她此刻向主席呈

交的議案的措辭。主席察悉，雖然會議並未超過

指定的結束時間，但此議程項目的討論已經結

束。與此同時，就下一議程項目出席的公職人員

正進入會議室。考慮到上述因素，主席表示，如

時間許可，他會在議程項目 "其他事項 "之下處理

擬議議案。  
 
 
V. 特殊學校的校舍標準及設施的改善  
  

(立法會CB(4)748/14-15(02)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的文件 ) 
 
32.  委員察悉羅婉貞女士的意見書 [在會議席

上提交，立法會CB(4)780/14-15(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作出的簡介  
 
33.  應主席邀請，教育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特

殊學校的校舍設施及有關的改善工作，詳情載於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4)748/14-15(02)號文

件 ]。  
 
討論  
 
特殊學校設施的提供及改善  
 
34.  張超雄議員察悉，每所新建特殊學校所獲

提供的設施，均由產業檢審委員會按個別項目的

情況審批。他質疑產業檢審委員會作為審批當局

的效用，因為其部分成員，例如政府產業署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庫務科的代表，可能並不熟悉特

殊學校的運作需要。他提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

愛學校的重建項目，並指出該項目未能提供足夠

的無障礙通道和設施，以照顧肢體傷殘的學生。

張議員認為有需要檢討向特殊學校提供設施的現

行審批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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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教育局副局長解釋，產業檢審委員會負責

多項工作，包括審批公營學校 (包括普通及特殊學

校 )設施的提供。就資助特殊學校而言，獲提供的

設施會由教育局按照個別特殊學校的具體需要擬

訂，然後由產業檢審委員會按個別項目的情況審

批。為普通中小學校舍提供的標準設施，亦須由

產業檢審委員會審批。  
 
36.  張超雄議員提到，為應付 2009-2010學年

開始推行新高中學制，以及自 2010-2011學年起延

長特殊學校學生的學習年期，特殊學校的設施須

增加及改善。他詢問有關工程的進展。  
 
37.  教育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截至 2015年 3
月，當局完成了 14所特殊學校的改建工程，現正

為另外 13所特殊學校進行類似的工程，並正為超

過 10所特殊學校籌劃改建工程。  
 
38.  陳家洛議員察悉，部分特殊學校因為建議

的工程並不可行或未符成本效益，未能受惠於學

校改善工程計劃 (下稱 "學校改善計劃 ")。就此，他

要求當局提供這些學校的資料，以及為改善其設

施而制訂的替代措施 (如有的話 )。  
 
39.  教育局副局長告知委員，一如政府當局的

文件附件 A所載，在 60所資助特殊學校中，有 43
所已在學校改善計劃下改善教學環璄。政府當局

會在會後提供餘下 17所特殊學校的資料，供委員

參閱。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於 2015
年 5月 18日隨立法會 CB(4)1015/14-15(01)
號文件發給委員。 ) 

 
40.  陳家洛議員注意到，很多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正在普通學校就讀。他關注普通學校提供

的無障礙通道和設施。他記得，根據政府當局就

他在立法會 2013年 6月的會議上所提質詢作出的

書面回覆，教育局並沒有全面統計每所學校的各

種無障礙設施。就此，陳議員詢問教育局有何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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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確保學校的設施符合 新標準，以及該局會否

積極考慮收集學校無障礙設施的相關資料。  
 
41.  教育局副局長表示，如技術上可行，教育

局會安排學校改善工程，例如裝置客用升降機，

以改善學校的設施，從而照顧普通學校各類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要。  
 
42.  主席告知委員，他已收到張國柱議員擬動

議的議案措辭，並表示會在委員商議後處理議

案。議案的措辭已按主席的指示在會議席上提交。 
 
43.  何俊仁議員關注部分特殊學校未獲提供

適當設施，以照顧學生的特定需要。他提到張國

柱議員的議案措辭，認為特殊學校校舍設計和設

施的提供，應以 "社會責任支援模式 "為本。他認

為有需要就特殊學校的規劃和設計制訂諮詢機

制。黃碧雲議員表示，民主黨的議員贊成讓持份

者參與設計及規劃特殊學校，從而提供切合學生

需要的設施。  
 
44.  教育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根據既定做

法，教育局在設計新的特殊學校及提供所需設施

時，會諮詢有關的辦學團體。當局鼓勵特殊學校

在規劃及設計過程中蒐集持份者的意見。教育局

副局長進一步表示，新建特殊學校的設施通常都

廣受家長歡迎，但就部分特殊學校而言，某些設

施可能因技術限制而無法安裝。  
 
特殊學校的重建及重置  
 
45.  黃碧雲議員查詢重建及重置特殊學校的

進度，教育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在 2000年至 2014
年，教育局完成重置或重建 11所特殊學校，並正

籌劃另外 4所特殊學校的重置工程。教育局會繼續

與有關政策局及部門緊密合作，按需要物色及預

留土地作重建及重置用途。  
 
46.  梁國雄議員提到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

念學校 (下稱 "高福耀學校 ")，並表示這所於 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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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興建的特殊學校的設施未如理想。他要求當局

提供該校重置進度的資料。教育局副局長告知委

員，當局已把毗鄰高福耀學校的一個空置校舍分

配予該校，以提供更多空間進行教／學活動，以

及容納獲提供的額外設施，以支援學生。在此階

段，教育局不會建議在新校舍重置該校。  
 
47.  何秀蘭議員深切關注到，很多特殊學校在

數十年前興建，設施已不再符合現今標準。她認

為，很多特殊學校需要重建或重置，而非僅只進

行改善工程。她舉出一些特殊學校 (包括慈恩學

校、匡智晨曦學校及匡智晨崗學校 )的欠佳情況作

為部分例子。何議員認為，為加快過程，當局在

分配用地作重置用途時，應將特殊學校與普通學

校分開考慮。主席亦認為，就用地／校舍分配而

言，不應把需要重置的特殊學校和普通學校放在

同一組別。張超雄議員指出，何議員提及的特殊

學校急需重建或重置。  
 
48.  就此，教育局副局長表示，教育局定期檢

討特殊學校的重建及重置需要。在決定某特殊學

校需否重建及重置時，當局會考慮多項因素，例

如特殊學校的校舍狀況和學額供求等。普通學校

須透過校舍分配工作申請學校用地／校舍，但與

之不同的是，當有合適用地／校舍時，教育局會

向校舍分配委員會呈交直接把用地／校舍分配予

特殊學校辦學團體的建議，以供審議。然而，教

育局副局長強調，會否分配用地興建或重置特殊

學校，仍須考慮一些因素，例如充分利用有限的

土地資源。  
 
49.  郭榮鏗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小心研究特

殊學校前校長羅婉貞女士的意見書所載的意見

(在會議席上提交 )。郭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物色

更多用地興建特殊學校，以增加特殊學校的學

額。郭議員亦關注到，部分特殊學校的位置較為

偏遠，是否有方便的公共交通服務接達。  
 
50.  教育局副局長表示，特殊學校學額的供

應，主要按地區規劃，同時參考預計學生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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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各類特殊學校學位的預計學生人數，以及這

些學額的現有供求。政府當局致力物色合適用地

興建新的特殊學校，以及重置未能受惠於改善工

程的現有特殊學校。  
 
議案  
 
51.  主席總結討論，並表示接下來會處理張國

柱議員提出的議案，而無須再作辯論，因為事務

委員會已詳細討論有關事項。委員表示同意。  
 
52.  張國柱議員解釋其議案時強調，政府當局

應採取多項措施，包括以 "社會責任支援模式 "為
本，據以為特殊學校設計校舍和提供設施。此外，

政府當局應向學生提供適切的協助和支援，以便

他們融入社區。  
 
53.  應主席邀請，教育局副局長重申，如技術

上可行，政府會致力按現行標準向特殊學校提供

所需設施，以照顧殘疾學生及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的學習需要。政府當局在規劃提供及改善學校

設施和校舍時，會繼續聽取持份者 (包括學校和家

長 )的意見。  
 
54.  主席將議案付諸表決。 9名委員表決贊成

該議案，並無委員反對，亦無委員棄權。主席宣

布議案獲通過 (議案措辭載於附錄 )。  
 

 
VI. 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北陲學生宿舍 (A3及A4座 ) 
  

(立法會CB(4)748/14-15(03)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的文件  

立法會CB(4)748/14-15(04)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題

為 " 為 專 上 學

生 提 供 宿 舍

的 相 關 事

宜 " 的 背 景 資

料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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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委員察悉秘書處就此議題擬備的背景資

料簡介 [立法會CB(4)748/14-15(04)號文件 ]。  
 
政府當局作出的簡介  
 
56.  應主席邀請，教育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香

港中文大學 (下稱 "中大 ")擬在校園北陲興建兩幢

新學生宿舍的基本工程計劃，詳情載於政府當局

的文件 [立法會CB(4)748/14-15(03)號文件 ]。視乎

委員的意見，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5年中將建議呈

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審批。中大協理

副校長馮通教授利用電腦投影片介紹該工程計劃

的詳細內容。  
 

(會後補註：該套電腦投影片資料 [立法會

CB(4)781/14-15(02)號文件 ]於 2015年 4月
14日透過電郵送交委員。 ) 

 
討論  
 
在中大提供學生宿位  
 
57.  莫乃光議員察悉，中大將負責擬建宿舍

25%的建造費用，即約1億5,500萬元。他關注這筆

開支會否透過增加學費轉嫁給學士學位課程學生

(下稱 "本科生 ")。中大馮教授表示，中大會自行籌

集資金支付工程計劃的費用，對學費不會有任何

影響。按照既定做法，中大會向宿生收取合宜的

宿費。  
 
58.  中大馮教授回答莫乃光議員時確認，該兩

幢新宿舍會供研究課程研究生 (下稱 "研究生 ")入
住。莫議員認為必須平衡本科生與研究生的需

要，以及本地與非本地學生的需要，並避免作出

任何互相補貼。就此，馮教授表示，現時中大的

非本地研究生較本地研究生為多。根據廣受認同

的政策，大學課程以擇優而取的原則收生，而不

論學生的原居地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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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梁國雄議員詢問，當局採取甚麼措施處理

中大尚欠約 1 270個公帑資助宿位的情況。教育局

副局長回應時表示，該兩幢擬建宿舍會提供 676個
宿位，此外，政府當局會繼續與中大緊密合作，

以填補餘下約 600個宿位的不足之數。他補充，為

支持已公布的政策措施 (例如交換生活動 )，上述的

不足之數已計入這方面所需的宿位。  
 
60.  中大馮教授告知委員，除該兩座新學生宿

舍外，中大正就多幢新宿舍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 (下稱 "教資會 ")緊密合作。教育局副局長及首席

助理秘書長 (高等教育 )表示，新的宿舍大樓現正處

於不同規劃階段。有關的撥款建議一俟備妥，即

會提交立法會。教育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

考慮可否就這些工程計劃提供任何實質資料，以

供委員參閱。  
 
61.  陳家洛議員促請當局盡早提供足夠的學

生宿位，以解決學生的住宿需要。他表示，中大

有大量土地供應，並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該

兩幢宿舍在解決學生的住宿需要方面，有否改善

問題。葉劉淑儀議員亦詢問日後獲提供宿位的非

本地學生比例。  
 
62.  馮教授回應時表示，現時中大約有 50%本

科生獲提供公帑資助及私人資助的宿位，故可符

合相關的準則，即所有本科生應有機會在修業期

內入住宿舍 少一年。與此同時，現時只有約 40%
研究生獲提供宿位。在該兩幢擬建宿舍落成後，

這個百分比便會提高至約 66%，但他表示，有關研

究生可自行決定是否申請入住宿舍。  
 
63.  陳家洛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非本

地研究生與家人同來中大的住宿安排。中大馮教

授告知委員，中大部分宿舍為已婚研究生提供少

量宿位。  
 
64.  莫乃光議員詢問，位於中大校園北陲的擬

建宿舍交通是否方便，馮教授回應時表示，中大

會加強校巴服務，費用由中大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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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非本地學生  
 
65.  何秀蘭議員察悉，非本地研究生主要來自

內地，並認為有需要將研究生羣體國際化。為確

保更公平調配公共資源予本地及非本地學生，她

認為政府當局應提供足夠宿位，讓各院校亦能滿

足本地學生的住宿需要。莫乃光議員關注到，由

於宿位大多分配予非本地生，這可能會對本地生

造成不公。  
 
66.  對於有關注指本地大學較傾向取錄非本

地研究生，葉劉淑儀議員觀察到，本地畢業生通

常希望到海外修讀研究院課程，而大學的普遍做

法是按擇優而取的原則甄選研究生，而不論他們

的原居地為何。她亦認為有需要採取步驟，推動

本地及非本地學生融入宿舍生活。  
 
67.  中大副校長許敬文教授提到，中大根據學

術能力及動機甄選博士生。他表示，基於種種原

因，並非許多本地生有足夠的動機修讀博士學位

課程。雖然很多非本地研究生來自內地，但中大

已採取步驟，吸引世界各地的高水平學生修讀研

究院研究課程。  
 
撥款建議  
 
68.  主席請委員參閱張宇人議員的來函，當中

表明他和自由黨的議員支持擬議工程計劃。他亦

請委員注意，張議員聲明他是中大校董會成員。  
 

(會後補註：張宇人議員的函件於 2015年 4
月 14日隨立法會 CB(4)781/14-15(01)號文

件送交委員。 ) 
 
69.  主席總結時表示，委員並不反對政府當局

於 2015年中將擬議的基本工程計劃呈交工務小組

委員會考慮。  
 
70.  陳 家 洛 議 員 表 示 並 不 反 對 工 程 計 劃 建

議，但要求政府當局在工務小組委員會舉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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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前提供書面資料，說明教資會資助界別的公

帑資助學生宿位的供應和短缺情況，以及就解決

短缺情況的時間表 (如有的話 )作出解釋。政府當局

察悉陳議員的要求。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於 2015
年 4月 17日 隨 立 法 會 CB(4)810/14-15(01)
號文件發給委員。 ) 

 
 
VII.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立法會CB(4)748/14-15(05)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的文件 ) 
 
政府當局作出的簡介  
 
71.  應主席邀請，教育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政

府透過不同途徑為專上學生提供的資助，詳情載

於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4)748/14-15(05)號
文件 ]。  
 

討論  
 
學生貸款利息  
 

72.  王 國 興 議 員 關 注 學 生 貸 款 人 的 財 政 負

擔，並認為所有學生貸款的利息應在學生畢業後

才開始計算。陳家洛議員及梁國雄議員亦認為，

為減輕貸款人的財政負擔，政府當局應考慮在學

生完成學業後，才就所有學生貸款收取利息。  
 
73.  教育局副局長回應時解釋，學生可按本身

的需要及情況，透過須經入息審查或免入息審查

計劃申請資助。就兩項須經入息審查的資助計劃

所提供的貸款而言，每年 1%的利息是在學生畢業

後還款期開始時才收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是

以收回全部成本為運作基礎，由貸款發放日起，

直至貸款清還的整個還款期內，利息均按無所損

益利率 (目前為年息 1.395%)計算。政府當局認為現

行安排恰當，符合慎用公共資源的原則，同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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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到需要資助的學生。  
 
74.  教育局副秘書長 (六 )補充，合資格的清貧

學生可透過須經入息審查資助計劃申請資助。關

於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貸款申請人無須通過任

何入息審查。倘若在整個修業期內無須支付貸款

利息，學生或會更傾向於向政府貸款，有可能導

致不必要或過度借貸。為確保善用公帑，當局認

為就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收取利息的現行

安排恰當。  
 

還款安排  
 

75.  王國興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容許還

款期延長一段較長的時間，讓學生貸款人在畢業

後有更多時間尋找工作。黃碧雲議員詢問還款期

可否延長至貸款人找到工作為止。  
 

76.  教育局副秘書長 (六 )表示，為紓緩貸款人

的財政負擔，並讓他們在畢業後有更充裕時間尋

找穩定的工作，貸款人可選擇在完成學業一年後

開始還款。此外，貸款人如因經濟困難、繼續進

修全日制課程或患重病，可申請免息延期還款及

延長還款期， 長為期兩年。  
 

77.  王國興議員查詢還款安排，教育局副秘書

長 (六 )回應時表示，由 2013-2014學年起，還款安

排已逐步由每季還款轉為每月還款，以助貸款人

妥善理財。  
 
78.  張國柱議員察悉，在計算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 (下 稱 "綜 援 ")計 劃 受 助 人 可 獲 得 的 援 助 金 額

時，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會豁免計算受助人每

月部分工作入息， 多為每月 2,500元。他關注豁

免計算入息的上限，並無顧及綜援家庭的大專畢

業生需以工作入息償還貸款的情況。張議員促請

教育局／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

資助辦事處 (下稱 "學資處 ")與社署討論可否提高

綜援下豁免計算入息的上限，以包括每月還款金

額，以便貸款人能在償還貸款的同時，保持家庭

領取綜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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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教育局副秘書長(六)回應時表示，學資處

已作出安排，加快處理綜援家庭的專上學生的申

請。此外，在計算支付予綜援家庭的租金津貼時，

過往專上學生並不計入綜援家庭成員。由 2014年 4
月起，即使綜援家庭有成員接受專上教育，他們

獲得的租金津貼額亦不受影響。  
 
拖欠學生貸款  
 
80.  陳家洛議員質疑，政府當局採取法律程序

追討拖欠的學生貸款是否具成本效益。關於拖欠

還款情況，教育局副秘書長 (六 )告知委員，在接近

17萬個學生還款帳戶中，約有13 000宗拖欠還款個

案。學資處及律政司約有 100名人員參與向拖欠還

款者追討未償還貸款的工作。  
 
81.  副主席詢問學資處將採取哪些措施，以跟

進申訴專員就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審批貸款申

請及追討欠款的程序進行調查所得的結果及提出

的建議。  
 
82.  教育局副局長表示，近年，學資處已加強

採取措施以處理欠款問題，並向拖欠還款者及其

彌償人追討尚未償還的學生貸款。拖欠還款個案

數目及拖欠率均已下降。政府歡迎申訴專員建議

加強對拖欠還款者的阻嚇力。然而，政府亦察悉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下稱 "私隱專員 ")關注申訴專

員的建議，即向信貸資料機構提供較嚴重拖欠還

款個案人士的負面信貸資料。政府會就申訴專員

的建議，繼續與私隱專員交換意見。  
 
為專上學生提供的其他資助  
 
83.  副主席觀察到，修讀自資專上課程的學生

普遍會透過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借取較大筆貸

款，以支付高昂的學費。他表示，政府當局應考

慮以其他方法向修讀自資專上課程的學生提供財

政支援，而非只顧倚賴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以

免其後對學生造成沉重的還款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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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黃碧雲議員表示，民主黨的議員亦有類似

的關注。依她之見，政府當局應考慮資助學生修

讀自資專上課程，而不是加強採取措施追討拖欠

的貸款。她亦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可否向學生發出

學券，以支付自資課程的學費。  
 
85.  教育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的政策是支持公

帑資助及自資專上教育相輔相成的發展。學生如

打算修讀自資專上課程，應考慮自己的財政狀

況，包括償還學生貸款的能力。除透過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借取貸款外，經濟上有需要家庭的學

生如修讀公帑資助及自資專上課程，可申請助學

金及須經入息審查貸款，以應付學費、學習開支

及生活開支。  
 
   
VIII.其他事項  
  
 建議進行海外職務訪問 

 
(立法會CB(4)771/14-15(01)
號文件 

⎯⎯ 葉 建 源 議 員

於 2015 年 4 月

11 日 就 建 議

進 行 海 外 職

務 訪 問 以 研

究 德 國 及 瑞

士 的 職 業 教

育 提 交 的 函

件 ) 
 
86.  鑒於時間不足，以及此時只有數名委員在

席，主席建議把此項目押後至 2015年 5月 11日舉行

的下次會議考慮。委員表示同意。  
 
8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44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5年 6月 29日



附録 
Appendix  

教育事務委員會 
Panel on Education 

 
就議程項目"特殊學校的校舍標準及設施的改善"通過的議案 

Motion passed under the agenda item "Standard of school premises  
and upgrading of facilities of special schools"  

 
 
議案措辭  
 

本委員會要求教育局局長從速翻新或重建老化的特殊學校校舍，

促使所有特殊學校校舍達到 新標準，並在特殊學校校舍及宿舍

設計和設施的提供應以「社會責任支援模式」為本，例如：校舍

選址必須考慮學生的學習及住宿生活流程等，按學生的不同需要

提供適切的支援，及協助其參與學習和生活的各個部份，以讓殘

疾學生真正融入社區。 
 
 
(張國柱議員動議，何秀蘭議員及張超雄議員和議) 

 
 
Wording of the Motion 
 

(Translation) 
 

That this Panel requests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to expeditiously 
refurbish or redevelop aging special school premises so that all special 
school premises can meet the latest standards, whil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upport Mode" should be adopted as the basis for 
designing the premises and hostels of and providing facilities for special 
schools, for example, the selection of sit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premises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learning and boarding life of 
students, etc.; appropriate support should be offered to students to cater 
for their diverse needs; and assistance should be given to students to 
facilitat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learning and living aspect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genuine integration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to the 
community. 
 
(Moved by Hon CHEUNG Kwok-che and seconded by Hon Cyd 
HO Sau-lan and Dr Hon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